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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旨：為延續推動學校午餐使用有機米，本府自107年12月1日起

至108年1月18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止，實施國中小

學生每週一日免費食用有機米政策，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7年11月16日第17次主管會報主席裁示辦理。

二、為持續推廣有機農業與食農教育，本縣國中小學學校午餐

於107年12月1日起至本學期期末，將實施國中小學學生每

週一日免費食用有機米政策，使用有機米當日國中小午餐

餐費增加5元，即國中每人每餐55元，國小每人每餐50元

。請學校務必告知登記用餐之教職員工，12月起至本學期

期末如遇使用有機米當日將加收5元餐費。

三、有關有機米驗收事宜，本府將另請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東

區分署協助派員會同本府相關人員共同執行檢驗工作。

正本：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南平中學三民國中立山國小崙山國小大禹國小三民國

小太平國小卓溪國小樂合國小吳江國小源城國小卓清國小卓樂國小玉里國小除外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副本：尚好便當、香又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華王御膳、清泉商行、馨儂快餐店、津吉

有限公司、本府農業處、本府教育處 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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